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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

地政士受買賣雙方委託辦理登記及申報登錄者，於數位
櫃檯申請登記時，一併申報登錄資訊。

買賣雙方申請登記前，於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申報成交資
訊並列印申報書後簽章。

買賣雙方申請登記前，填具紙本申報書並簽章。

A1 憑證申報

A2 表單申報 紙本送件

A3 紙本申報



實價登錄櫃台
1/4

• 確認身份

•買賣雙方全體應簽章，並與登記申報書上之權利人及義務人相同。

•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願者（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不同意處分之
共有人）之情形者，免簽章。

•併同登記申請案件送件時，免附身份證明文件影本。

買賣雙方

•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影本。
申報代理

人

•應出示身份證明文件。送件人



實價登錄櫃台
2/4

• 案件處理

•登記申請書加蓋「已申報（A2）」章戳，並
將登記案件交還送件人送至收件櫃台辦理收
件。

A2案件

•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中取得申報書序號，並貼
於申報書上。

•登記申請書加蓋「已申報（A3）」章戳，並
將登記案件交還送件人送至收件櫃台辦理收
件。

A3案件



實價登錄櫃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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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當場輔導申報及發給限期申報通知書

買賣雙方

具代理申報
資格

當場輔
導申報

取得登
記收件
字號

(可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文件)

(買賣雙方均應在場)

限期申
報通知
書簽核

發給限
期申報
通知書

未申報，已
當場通知限
期申報

未申報，另
發文通知限
期申報

登記收
件櫃台

機關名
稱及首
長簽字
章

收執聯

登記申
請書上
加蓋

YES

NO



實價登錄櫃台
4/4

• 逾申報期限申報流程

確認身份
地政線上申辦
系統取得申報

書序號

整合系統-案管
系統內登打序

報書號

地所登打資料資料併檔檢核及揭露

櫃台作業

後端作業

(A3案件)



登記收件櫃台

• 就蓋有「已申報（A2）或（A3）」章戳之臨
櫃申請案件及蓋有「已申報（A3）」之數位

櫃檯申辦案件，掃描申報書序號條碼將申報

書序號登載於案管系統。
• 如有申報書序號錯誤，或逾期申報案件申報

時，應至案管系統中修正申報書序號。



逾期申報通知
及裁處

1/2

• 逾期申報定義：

• 權利人及義務人未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
登記時，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
訊。

• 處理方式：

1. 當場發給逾期申報通知書

2. 事後寄發逾期申報通知書

• 申報期限：

送達後7日內，逾期仍未申報，得按次處罰至申
報為止。



逾期申報通知
及裁處

2/2

• 作業流程

當場發給
逾期申報
通知書

事後寄發
逾期申報
通知書

送達
當事
人

(送達證書)

(簽收條)

通知
陳述
意見

裁罰

• 未於7日內申報
• 買賣案件已辦竣

所有權移轉登記 • 得按次連續裁罰

• 公文通知，限期
陳述意見



地所登打資料

A3紙本申報案件由地政事務所人員依申報書
內容至地政線上申報系統登打建檔。



資料併檔 民眾
申報

收件
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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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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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
資料

資料
併檔

整合系統自動產製相關資料（含未申報之案
件），產製內容如下：
1.登記收件字號。2.權利人、義務人。3.建物
門牌。4.交易筆棟數。5.土地交易標的清冊
（含都市土地使用分區）。6.建物交易標的清
冊。7.建物型態。8.管理組織。

整合系統將排程每日至地政
線上申辦系統下載當日登記
完畢案件之申報資料，並轉
入地政整合系統，與系統自
動產製資料併檔。

由系統定期清除
申報資料庫內未
完成買賣登記之
申報資料。



更正作業

• 申報義務人申請更正
1.買賣雙方應共同填寫更正申請書及申報書，併同買賣
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，以傳真、郵寄或親至轄區
所申請，並可全國跨縣市代收代寄。

2.轄區所受理案件後，應先將案件下架，並依申報不實
審認程序裁處後，由轄區所於地政線上申辦系統更正。

3.買賣雙方僅一方申請更正時，轄區所應函詢未申請一
方是否併同辦理後，依申報不實流程辦理。

• 轄區所自行辦理更正
如系統產製之地籍相關資料有誤，轄區所可自行於地政

整合系統－實價登錄子系統內更正。



案件查核、申
報不實及裁處

• 考量申報義務人為一般民眾，規劃取消實地查核，以書面
查核為主。惟如認為有必要向地政士查詢者，仍可依地政
士法規定進行業務檢查。

• 鑒於目前各地方政府依固定比例抽查案件多無異常情況，
效益有限，為提升查核效率，規劃僅就可疑案件重點式查
核，取消固定查核比率。

• 查核案件選取原則如下：

1.與房地合一所得稅資料不符之案件。

2.總價為0之案件。
3.依建物類型，其單價較前一季平均單價（登記完成

日）差距超過3個標準差之案件。
4.民眾檢舉案件。
5.其他申報內容有疑義案件。



申報不實及裁
處

查核不實

民眾檢舉

申報登錄
價格資訊
不實

未
改
正通知

陳述
意見

裁罰

• 3萬到15萬
• 得按次連續裁罰

• 公文通知，限期
陳述意見

• 送達證書

機關舉發

申報登錄
價格以外
資訊不實

限期
改正

裁罰

通知
陳述
意見

• 6千~3萬
• 得按次連續裁罰

15日



揭露作業

• 案件不揭露原則：
1.總價為0。
2.備註欄代碼2-2、5-8、5-9、5-10、6-1案件。
3.單價過高或過低案件。
4.經民眾檢舉，尚在調查之案件。

5.其他申報內容有疑義案件。

• 系統自動將上開（一）及（二）之案件設定為不揭露。

• 產製電子檔供地價人員選擇案件是否揭露，並可上傳檔
案修改案件狀態。

• 每星期五揭露上星期一至星期日登記完成案件。

2-2
建商與地
主合建案

5-8
借名登
記返還

5-9
受債權債務
關係影響或
債務抵償

5-10
雙方合意

（法院判決）
解除契約

6-1
塔位/
墓園


